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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基隆市政府 函

受文者：基隆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發文字號：基府教前參字第114014324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六(3053948_11424P016175_1140143242_114D2067855-01.pdf)

轉知教育部來函，有關公立中小學短期代理教師及非整學

期兼任、代課教師因應天災、法定傳染疾病或其他不可抗

力因素停止上班上課之彈性給薪，自114年9月1日生效，
詳如說明，請查照。

　

依據該部114年9月25日臺教授國字第1146002826號函辦
理。

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以下

簡稱聘任辦法）第16條規定略以，代理教師待遇，分本薪
（年功薪）、加給及獎金3種；兼任及代課教師待遇，以
鐘點費支給。次查中小學代理教師待遇支給基準（以下簡

稱本支給基準）第2點規定略以，代理未滿3個月者，按實
際代理之日數支給；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

給基準表（以下簡稱本支給基準表）附則一、(二)規定略
以，非整學期兼任、代課者，依實際授課節數發給。

因應因天然災害、法定傳染疾病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

全校或全班停止上課，依現行本支給基準及本支給基準

表，均未支給「短期代理教師日薪」及「非整學期兼任、

代課教師鐘點費」造成其備課所需時間，無法獲得相對應

地址：202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
承辦人：陳于娟
電話：(02)2430-1505 分機609
電子信箱：cyj1998@mail.klcg.gov.tw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4年10月7日

主旨：

說明：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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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

另查現行其他規定，校內旨揭人員以外其他教學人員之待

遇及鐘點費，如遇天然災害、法定傳染疾病或其他不可抗

力因素，於學校突發停止上班上課時仍予支給；又短期代

理、兼任與代課教師係擔任編制內教師排課後所剩餘之課

務、特殊類科課程，或因原教師差假所產生之課務，因突

發停課致未能授課，考量其事前投入之備課時間與心力，

並兼顧與其他教學人員間待遇之衡平性，應予合理之給

付。

綜上，爰有關「短期代理教師」及「非整學期兼任、代課

教師」因應天然災害、法定傳染病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

突發停止上班上課之彈性給薪如下：

短期代理教師、兼任及代課教師之待遇，依實際代理之

日數支給日薪或實際授課之節數支給鐘點費。惟遇天然

災害、法定傳染病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全校或全班

停止上班上課而無實際授課，學校應依原排定課程發給

日薪、鐘點費。

所涉經費：

學校依學期開始前排定課務或因教師差假所遺之課

務，依聘任辦法聘任短期代理教師、兼任及代課教

師授課，所需經費應已編列，故以原有預算支應。

又部分假別(如事假、部分規定之病假)之代課費用，
依各主管機關規定，係由原請假教師自行負擔。此

類「自付代課費」之請假情事，倘同日遇上因天然

災害、法定傳染病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突發停課

時，不宜由原教師負擔；考量是類突發停止上班上

課情形屬少數、非頻繁發生，本府同意該鐘點費得

由學校預算支應。

本彈性給薪之範圍，不包含學校於學期開始前原已排定

四、

五、

(一)

(二)
１、

２、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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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授課日，如國定假日、學校辦理活動日、補假日

等。

檢附該部來函1份。

正本：本府所屬學校(不含幼兒園)

副本：本府教育處(學前暨選聘科)

六、

電  子  公  文
交  換  章
2025/10/07
12: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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